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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4 日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令  會物字第 1000018323 號 

修正「 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 

主任委員 蔡春鴻 

申請設置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修正規定 

壹、依據 
   本導則依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最終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

核辦法」第三條、第四條及「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二十六條、第二十八條規定，

申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建造執照、運轉執照或換發運轉執照者，應撰擬或更新安全分析

報告。 
貳、目的 
   本導則旨在提供經營者申請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以下簡稱設施）建造執照、運

轉執照或换發運轉執照，編撰安全分析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之依循。依本導則所建議之格

式內容撰寫者，將有助於資料準備之完整性，並縮短審核所需之時間。 
參、安全分析報告內容概要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內容概要詳如附錄。 
肆、修改 
   本導則如有未盡事宜者，得視需要修訂之。 

 

附錄 用過核子燃料乾式貯存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內容概要 

第一章 綜合概述 

一、概論 
(一) 緣由及目的 
   說明申請機構之需求及貯存設施設置之目的與規劃。 
(二) 專有名詞 
   使用政府機關所頒訂之專有名詞，若非常用或自行編譯之專有名詞，需明確定義並加

註原文，以利對照。 
(三) 引用法規及設計準則 

１、 撰寫報告時所採用之各種資料，其調查、分析、推估之方法，凡於現行法規中有規定

者，需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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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詳列撰寫報告時所引用的國內外法規、設計準則及技術規範，並註明其名稱、公（發）

布單位、日期及版次。 
(四) 參考文獻 
   引用法規、設計準則及技術規範以外之其他參考文獻，依內容性質歸類整理，並詳列

文獻出處。 
二、設施綜合概述 

(一) 位置 
   描述設施在核子反應器設施內之地點，並以適當比例之地圖說明。 
(二) 貯存系統概述及使用限制條件 
   描述該系統之貯存護箱、傳送護箱、吊卸運搬機具設備等。說明貯存護箱可裝填用過

核子燃料總數、貯存與傳送護箱吊昇高度限制、表面最大劑量限值、貯存護箱之頂部空氣

出口溫度限值及護箱內中子有效增殖因數之最大限值等，以及設施所能貯存用過核子燃料

最大容量。 
(三) 使用年限 
   說明設施之設計使用年限及其作業時程規劃。 
(四) 作業程序 
   簡述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等作業程序，並附上重要之操作流程

簡圖。 
(五) 設施配置 
   敘述設施配置，包括混凝土基座、貯存護箱排列方式及保安圍籬等，並使用適當之比

例尺繪製設施平面配置圖，圖上需標示比例尺、方位、區域名稱及設備名稱，並附必要之

剖面圖或透視圖。 

第二章 場址之特性描述 

設施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資料，並註明文件名稱及編號；設施安全設計與安全評估所

需之必要資料，需於相關章節內檢附。 
一、地形與地貌 
   提供一適當比例尺之地圖，清楚標明貯存設施所有場界範圍與附近重要地理特徵，如道

路、河川、鄉鎮、山脈、湖泊、海岸線等。 
二、地質與地震 
   提供地質鑽探資料，包括主要地層單元、岩石及土壤類別、地層柱狀圖等；提供地震調

查資料，包括地震紀錄、地震分區、斷層、邊坡穩定及海嘯等資料。 
三、水文 
   描述場址附近地表水文、地下水文、洪水及附近居民飲用水源等資料的蒐集及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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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象 
   提供場址附近最近三年之氣溫、平均相對溼度、降雨量及強度、風速、風向、硫氧化物

及氮氧化物濃度等氣象資料。 
五、周圍人口概況 
   以場址為中心，並以適當比例尺地圖標示半徑五公里範圍內鄉鎮市之位置及人口超過一

千人之聚集點。 
六、其他足以影響設施設計與建造之場址特性因素。 

第三章 設施之設計基準 

一、設施之設計 
(一) 貯存護箱設計 

１、 可貯存之用過核子燃料特性：如用過核子燃料之長度、寬度、重量、護套材質、最大燃

耗、冷卻期、衰變熱、燃料完整性及其初始濃縮度等。 
２、 正常運作、異常狀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設計基準：說明各項主要安全功能之

結構、系統與組件在不同分析情節之設計參數、應用法規及工業標準，包括貯存護箱之

結構、熱移除能力、輻射屏蔽、臨界、密封性能等。 
３、 如採用或參考經外國核准護箱之設計，需檢附原申請文件、審查及核准文件之影本，並

表列說明因應國內場址特性考量之各項設計變更。 
(二) 構造安全設計 

１、建築設計：說明設施主要結構物、使用需求規劃及其配置。 
２、土木設計：說明設施主要結構物之工程材質與設計標準。 
３、 結構設計：說明設施主要結構物之耐震設計、防颱設計、結構分類、設計荷重及其組合

等。 
４、 防洪及防水之設計：描述設施防洪之排水系統，防止海嘯及洪水灌入設施之措施，防止

雨水、地下水滲入設施之措施，邊坡坍方之監測及防治設計或護岸工程等。 
５、 消防系統設計：說明設施內消防系統設計所遵循之法規、標準及規範，如有特殊之防

火、防爆或除熱等設計，亦需一併說明。 
６、 設施結構物耐熱性、耐久性、抗腐蝕性及抗磨損性等之設計，需詳細描述其結構體及塗

裝所採用之材料。 
７、其他有關設施本體結構安全之設計。 

(三) 輔助系統及設備之設計 
   說明裝填檢視區、傳送護箱及吊卸傳送系統、真空乾燥及惰性氣體充填、放射性廢棄

物處理等系統之設計，以及相關之防蝕措施。並需評估其對所在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之結

構、系統、組件及整體運轉安全之影響，如經評估有潛在影響者，需提出具體之運轉、維

護或行政管制加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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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用系統及設備之設計 
   說明通訊、電力、供水、供氣、照明、一般廢棄物處理、通風及排氣等系統之設計。

並需評估其對所在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之結構、系統、組件及整體運轉安全之影響，如經

評估有潛在影響者，需提出具體之運轉、維護或行政管制加強措施。 
(五) 設施各結構、系統與組件之分類 
   就設施內所有結構、系統與組件項目，依其影響用過核子燃料、貯存系統及環境安全

等重要性，區分為「主要安全功能」及「次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等兩類。主

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需於第七章品質保證計畫中詳述之。 
(六) 輻射安全設計 

１、安全限值：說明設施內外各區域或作業之輻射劑量限值。 
２、 輻射屏蔽設計：說明貯存系統與設施輻射屏蔽結構體之材料、組成、比重、厚度及幾何

空間位置等有關設計資料。 
３、 職業曝露合理抑低：說明設施正常運轉期間，合理抑低工作人員輻射劑量所採行之設計

或措施，至少需包括下列各項： 
(１) 輻射管制區及監測區之劃分，含輻射防護及監測設備之設置。 
(２) 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管制站等作業區職業曝露合理抑低之設

計。 
(七) 作業安全設計 

１、 描述設施內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及再取出等重要作業，在正常

運作、異常狀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下均能維持次臨界狀態所採行之設計或措

施。 
２、 依設施配置圖描述各重要作業區域或空間之安全設計，包括該作業區特有之照明設備、

通風排氣系統、監視系統、吊卸運搬機具設備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３、 說明及評估在正常運作、異常狀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下，各項相關作業對所在

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結構、系統、組件及整體運轉安全之影響，並提出具體之運轉、維

護或行政管制加強措施。 
(八) 預防異常狀況或意外事故之設計： 
   說明設施依場址、結構體或作業特性所需加強預防異常狀況或意外事故之設計，如火

災、爆炸、放射性氣體外釋、排水系統失效、入滲量異常增加或設施內積水等之補救措施。 
(九) 利於未來除役作業之設計： 
   就主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項目，說明有利於未來除污及除役作業之設計。 
(十) 設計資料需附適當比例尺之詳細圖說，細部設計或分析資料得列報告附冊備查。 

二、設施之建造 
(一) 施工特性 
   說明施工規劃概要，包括所遵循之法規、標準及規範、施工階段及施工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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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工計畫 
   說明施工項目、時程及管理方法等，且需考量施工期間對所在核子反應器設施既有結

構、系統、組件及整體運轉安全之影響，並提出對應施工管理措施。 

第四章 設施之組織規劃、行政管理及人員訓練計畫 

一、組織規劃 
(一) 組織架構 
   說明施工及運轉組織架構之編組、功能、責任與權限，包括與承包商及承製廠商間之

分工。 
(二) 人員編制 
   說明人員編制、權責及資格，包括編制員額、職稱、每一運轉班次人數。各級主管人

員之權責與資格，管理、監督及輻射防護人員之權責與資格等。 
二、行政管理 

(一) 管理程序 
   說明設施安全運轉相關作業活動之管制與管理程序，包括設備管制、維護管理、工

安、品保及人員與車輛出入之污染管制等。 
(二) 審查與稽核 
   說明設施各項作業之審查與稽核程序，包括施工、運轉作業之審查與安全措施之稽

核，作業程序或系統變更之審查，審查與稽核文件之管制等。 
三、人員訓練計畫 
   針對設施之運作提出人員訓練計畫，說明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及貯存

等重要作業之訓練規劃，至少需包括下列項目之訓練課程內容、時程及授課人員資格，訓練

成效評估或資格檢定辦法等。 
(一) 設施及貯存系統之設計。 
(二) 核工原理。 
(三) 設施之保安與通訊系統。 
(四) 貯存護箱之驗收要求。 
(五) 起重機與索具操作要求。 
(六) 裝填前準備作業（包括燃料與貯存護箱之檢查及測試）及裝填作業。 
(七) 密封作業（包括焊接、洩漏測試、排水、真空乾燥及氦氣充填等）。 
(八) 運搬輔助機具之操作、接收貯存及監測作業。 
(九) 異常狀況與意外事故之應變及改正措施。 
(十) 其他特殊作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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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設施運轉計畫 

本章內容至少需包括下列各項，於申請設施建造執照時，需說明初步規劃；申請運轉執照

時，需詳細說明之。 

一、作業程序 
(一) 吊卸裝填 
   說明欲裝填之用過核子燃料完整性檢測方法及判定標準，裝填前後之燃料束識別確認

程序；傳送護箱入池前檢查作業、入出池吊卸操作程序、及貯存護箱真空乾燥、充填氦氣

及密封焊接之作業程序、測試程序及標準。 
(二) 運搬 
   說明傳送護箱與運搬輔助機具之檢查、裝載、除污、吊卸操作等程序，以及執行上述

作業時維持熱移除能力、次臨界與輻射防護之措施。說明運搬規劃路線、地下埋設物種

類、埋設深度，以及運搬方法、人員及車輛之污染管制措施等。 
(三) 接收及貯存 
   說明設施之接收、貯存及再取出之作業。 

二、貯存期間之檢視作業 
   說明設施輻射劑量、貯存護箱之溫度與密封監測及例行檢視作業之規劃。 
三、作業流程 
   以流程圖標示操作順序及其控制方法，重要步驟需說明預防事故之措施，並註明相關系

統及設備之操作特性與限制條件。 
四、輔助系統及設備之運轉。 
五、公用系統及設備之運轉。 
六、設施各項系統及設備之維護保養。 
七、申請運轉執照時，需檢附設施運轉程序書清單。 
八、設施材料評估及接受測試 
   說明密封鋼筒、傳送護箱及混凝土護箱與安全有關重要組件之材料選擇、特性及其適用

的法規、工業標準或材料證明文件；並說明各項有關之非破壞性檢查，以及結構、壓力、洩

漏、材料測試等之接受程序及合格標準。 

第六章 設施之安全評估，含預期之意外事故評估 

說明用過核子燃料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等作業，在正常運作、異常狀況、意外事故

及自然災害事件下，均能確保安全。評估項目至少需包括下列各項，必要時得列報告附冊備查。 
一、臨界安全評估 
   分析設施在正常運作時，用過核子燃料之吊卸裝填、運搬、接收、貯存等作業均能維持

次臨界狀態，至少需說明下列項目： 
(一) 臨界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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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待貯存之用過核子燃料性質。 
(三) 臨界計算。 
(四) 臨界基準驗證。 

二、結構評估 
   結構、系統與組件區分以下四類，依序說明結構設計特性、設計準則與工業標準、材料

性質及結構計算分析等內容。 
(一) 具密封性者。 
(二) 鋼筋混凝土結構。 
(三) 其他主要安全功能者。 
(四) 次要安全功能者。 

三、熱傳評估 
   為確認衰變熱移除系統能可靠運轉，需證明主要安全功能之結構、系統與組件及燃料護

套之溫度，在正常運作時，均能符合限值。報告中需說明下列項目： 
(一) 衰變熱移除系統。 
(二) 材料溫度限值。 
(三) 熱傳負載及週遭環境狀況。 
(四) 分析方式、模型及計算。 
(五) 防火及防爆。 

四、輻射屏蔽評估 
   確認貯存系統、運送與設施之屏蔽設計能提供適當之輻射防護，屏蔽功能需能確保工作

人員及民眾之輻射劑量符合法規限值。報告中至少需說明下列項目： 
(一) 輻射源種類與性質。 
(二) 貯存系統及運送作業之屏蔽。 
(三) 屏蔽組成及細節。 
(四) 屏蔽計算分析。 
(五) 輻射劑量評估。 

五、密封評估 
   說明貯存系統之密封作業與密封分析，報告中至少需說明下列項目： 

(一) 密封系統與作業說明。 
(二) 密封分析。 
(三) 密封監測。 
(四) 避免用過核子燃料劣化之評估。 

六、異常狀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安全評估 
   經營者需就設施操作環境條件與貯存系統特性，預測用過核子燃料運轉可能發生之異常

狀況、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並辦理相關安全分析，所有事件分析結果需符合結構、次臨

界、密封、輻射劑量法規限值及再取出等安全設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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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異常狀況之安全評估 
   說明每一項異常狀況之可能發生原因、評估方法、結果影響分析、主要輻射曝露途徑

及情節、工作人員及設施外民眾所接受之輻射劑量評估、及改正措施等。 
(二) 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安全評估 
   說明每一意外事故及自然災害事件之發生原因、評估方法、結果影響分析、設備或系

統防護措施、主要輻射曝露途徑及情節、工作人員及設施外民眾所接受之輻射劑量評估等。 

第七章 輻射防護作業與環境輻射監測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計畫。但需依設施之

特性，詳細說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 輻射防護作業計畫：依設施之作業特性、貯存放射性廢棄物之活度與特性，並參考「游離輻

射防護法施行細則」相關規定撰寫輻射防護作業計畫，內容需包括輻射防護管理組織與權

責、人員防護、醫務監護、地區管制、輻射源管制、放射性廢棄物處理、意外事故處理、合

理抑低措施、紀錄保存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等。 
二、 環境輻射監測計畫：需依「輻射工作場所管理與場所外環境輻射監測作業準則」規定撰寫環

境輻射監測計畫。 

第八章 消防防護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計畫。但需依設施之

特性，詳細說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 消防工作之組織及行政管理。 
(二) 火災災害分析及影響評估。 
(三) 防火設計及措施。 
(四) 火警偵測及消防能力評估。 
(五) 相關單位之消防及救護支援。 
(六) 防火及消防有關設備之維護及管理。 
(七) 防火及消防有關之人員訓練。 

第九章 保安計畫及料帳管理計畫 

如設施係附屬於核子反應器設施內時，得引用原核子反應器設施之相關計畫。但需依設施之

特性，詳細說明引用之方法及原則。 
一、保安計畫內容至少需包括下列各項： 

(一) 保安工作之組織、管理及訓練。 
(二) 保安區域之劃定及管制。 
(三) 周界實體阻隔物、入侵偵測及警報監視系統。 
(四) 保安通訊設施及與警察機關協調支援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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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安系統測試、維護及各項紀錄保存。 
(六)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申請運轉執照時，需說明有關門禁管制及進出人員查核措施（包括人員酒精及毒品防治

篩檢方案）、警衛之部署與運用、保安事件應變、防範內部破壞措施及保安系統整體效能評

估等事項。 
二、料帳管理計畫至少需包括下列內容： 

(一) 國際原子能總署之料帳管理要求。 
(二) 貯存量及其明細 
   說明用過核子燃料中鈾、鈾－235 及鈽之重量及總重。 
(三) 識別與貯放位置 
   說明每一用過核子燃料元件之識別，包括燃料元件型式、序號、批次、流水號及置放

位置等相關紀錄。 
(四) 變動記錄 
   用過核子燃料之異動原因及其紀錄。 
(五)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十章 品質保證計畫 

為確保貯存系統與設施之設計、建造及運轉品質，申請建造執照時需提出建造及設計品質保

證計畫，申請運轉執照時需提出營運品質保證計畫，其內容需包括： 
一、組織。 
二、品質保證方案。 
三、設計管制。 
四、採購文件管制。 
五、工作說明書、作業程序書及圖面。 
六、文件管制。 
七、採購材料、設備及服務之管制。 
八、材料、零件及組件之標示與管制。 
九、特殊製程管制。 
十、檢驗。 
十一、試驗管制。 
十二、量測及試驗設備管制。 
十三、裝卸、貯存及運輸。 
十四、檢驗、試驗及運轉狀況之管制。 
十五、不符合材料、零件或組件之管制。 
十六、改正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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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品質保證紀錄。 
十八、稽查。 

第十一章 除役初步規劃 

說明設施未來之除役構想，包括除役時機、除役目標、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財務規劃及預定

未來提出除役計畫書之日期等內容。本設施設計已考量有利於未來除役作業之事項，需一併說明。 

 
 
 


